
沈阳市十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文件(１６)

关于沈阳市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在沈阳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沈阳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沈阳市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１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请

市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是 “十三五”收官之年,全市财政工作在市委

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依法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按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实施更加积极

有为的财政政策,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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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任务,严格执行市委工作部署以及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决议,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工作落实提供了有力支

持和有效保障.

(一)２０２０年落实市人大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２０２０年,全市财政工作始终面临巨大压力.收入方面,

宏观经济下行、新冠疫情及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等多重因素对

我市财政收入影响较大,收入预算执行难度比往年加大.支

出方面,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支持疫情

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兜住 “三保”底线、化解债务风险等

刚性支出需求不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面对压力

和困难,我们始终坚持依法科学理财,加大力度开源节流,

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统筹调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７３６１亿元,增长０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１０７４１亿元,增长２５％,考虑企业养老保险省统筹

后上级补助资金在省列支因素,可比增长４８％,有力保障

了市委重大工作部署以及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任务的

有效落实.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１．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稳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贯彻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支持疫情防控持续

取得新成果,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强化疫情防控资金保障.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

防控决策部署,出台 «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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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资金审批及支付

“绿色通道”,确保资金、物资迅速抵达抗疫一线.关心关爱

抗疫一线工作者,对驰援湖北的医疗队员和工作人员给予临

时性工作补贴和增发绩效财政补助.强化财政资金调度,提

前调拨各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缓解基层疫情防控资

金压力.全市共投入疫情防控资金１８３亿元,实现了患者

医疗救治、药品及医用耗材采购供应、疫苗购置、疾控中心

疫情检测筛查、城乡社区疫情排查、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疫

情防控应急攻关等领域资金全覆盖.

支持稳定和扩大居民就业.围绕援企稳岗 “护航行动”

总体工作部署,投入８４亿元,保障援企稳岗和困难企业稳

岗补贴资金发放.落实应对疫情阶段性稳就业政策,投入

６２亿元,促进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支持开展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投入３１亿元,调动就业者和培训机构积极性,

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引导金融机构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８６亿元,拓宽创业者融资渠道.做好退

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

体就业.

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立足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落实

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７０４亿元,减免社保等费用

１２６２亿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编制完成 «２０２０年沈阳市

本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进一步

巩固市以下涉企 “零收费”政策成果.兑现疫情防控期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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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为２６户

国家级、１７户省级重点企业发放优惠贷款１８２亿元.落实

支农支小贷款贴息政策,撬动金融机构发放贷款２４亿元,

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突出民生导向,坚持提振消费

与增强有效投资结合,推动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相互促进.发挥财政资金乘数效应,开展 “惠民消费季”

活动,发放居民消费券近亿元,有效拉动社会消费.投入

０８亿元,缓解６６１户住宿餐饮企业因疫情导致的经营困

难,支持会展、家政等行业提质升级,促进服务业加快复

苏.对疫情期间维持运营的大型综合超市、连锁生鲜超市、

县域农产品市场、商贸物流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促进农副

产品稳价保供.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抗疫特别国债及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作用,围绕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等重

点领域,支持辽宁省传染病救治中心、第六人民医院门急诊

病房综合楼等项目建设,增强有效投资.投入２６亿元,落

实中欧班列补贴,鼓励企业主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支

持推动重点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２．围绕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

力.以打好三大攻坚战为基础,以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为支

撑,以强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为抓手,强弱项、补短板、促

提升,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按照党中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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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决战脱贫攻坚的总体部署,坚持把脱贫攻坚摆在优先保

障地位,强化对扶贫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确保扶贫资金发

挥实效.切实兜牢 “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底线,全市投入

资金９亿元,其中扶贫专项资金１６亿元,有力支持了产业

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住房扶贫、社保扶贫等政策措

施落实.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市本级投入５５６亿元,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实现阶段性目标.支持抗霾攻

坚,加大扬尘治理力度,继续推动民用供热燃煤锅炉拆除、

改造和居民散煤替代.支持新扩建８座污水处理厂,新增辽

河生态封育４２９万亩,推动黑臭水体及运河水系治理,有

效提升水质综合指数.支持老虎冲、大辛垃圾场渗沥液池处

理工程及垃圾焚烧、餐厨垃圾处理等项目实施,推动垃圾分

类处理、城市公厕改造等工作开展.保障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开展,投入３７亿元,支持新增造林３２５万亩,推进棋

盘山林地生态修复.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完善政府债务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

处置工作机制,对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住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认真落实省债务化解三年行动

计划,全年化债２３１４亿元,超额完成省下达化债任务,全

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首次处于绿色安全区域.积极开展银政

合作,先后５次协调银行与区县 (市)对接,置换债务

１０１４亿元,统筹下达市本级提取土地 “三金”４６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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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区县 (市)化债,有效缓释各地区债务偿还压力.支持

诚信政府建设,两年累计偿还拖欠工程款２１５４亿元,２０１８
年底统计的无分歧欠款全部清理偿还到位.

支持集聚发展新动能.筹集资金５７７亿元,支持制造

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转型发展,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取得新进展,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推动宝马

新工厂、机器人未来城、东软大健康、新能源汽车、中航发

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市产业基础能力和

产业链水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投入５２亿元,鼓励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培育科技创新主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支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辽宁实验室、沈阳国家

材料科学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支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保障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顺利召

开,推动工业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通.

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投入１４
亿元,落实中央下放企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厂办大集

体改革、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政策.增加盛京资

产管理集团、产业投资发展集团、盛京金控投资集团及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注册资本金１３７亿元,提升国有投资、运营

公司资产规模和融资能力.继续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

政府引导基金运行体系,带动社会资本投入产业转型升级和

创业创新等重点领域.全市政府引导基金已投资项目５９个,

总规模达１２７亿元,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最具潜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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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评选中,我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成功跻身前十强.

３．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事业稳步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支持城市品质提升.市本级投入１６４４亿元,推动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及维护,不断完善城

市功能.聚焦 “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支持排水防涝二期

工程、沈白高铁、宝马新工厂配套基础设施等项目实施.支

持地铁１０号线投入运营,推动浑南大道快速路全线贯通及

胜利大街快速路主线贯通,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逐步完善;支

持实施 “暖房子”工程２０５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６３个、

棚户区２５０９套,新增城区绿化８６平方公里,人民居住环

境持续改善;支持供热、供水、燃气等老旧管网新建改造以

及２６５个电力弃管小区用电设施改造,城市运行更加稳定安

全.支持历史文化名城、盛京皇城５A 级景区等项目建设,

城市内涵品质不断提升.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等工作顺利开展.

支持推动乡村振兴.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投入

１２８７亿元,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保障 “米袋子”

“菜篮子”产品供给,支持建成高标准农田７８７万亩,全年

建设设施农业面积突破２万亩,巩固筑牢粮食生产安全根

基.足额落实粮食生产者、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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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养殖等强农惠农补贴政策,从农业生产、质量安全、

应急储备等环节予以扶持,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民持续增

收.落实县域经济、 “飞地经济”、乡镇招商引资等奖补政

策,支持加快中心镇建设,推动县域地区培育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税收增长源.继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支持

１３５个美丽示范村通过省级验收,新建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４７７公里.推动乡村建设行动,巩固落实村级组织运转、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村级党建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等

政策.

支持基本民生政策落实.围绕办好市政府确定的１２件

实事,突出基本民生、底线民生、热点民生,全市民生支出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８１６％.全力稳定社保基金运

行,投入财政补助１９０１亿元,足额兑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等待遇.

落实各类民生提标政策,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实现１６连涨;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４４％和６３％;阶段性提高价格临

时补贴标准１倍.投入３９亿元,落实高龄老人补贴、养老

机构建设及运营补贴等政策,支持新建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１０５个.投入３９亿元,支持新增普惠性幼儿园１５８
所,治理小区配套幼儿园２８８所,新建改造城乡中小学厕所

１４３９个.提前调度公交公益补贴资金,支持１８家公交企业

稳定运营,惠及人群４亿人 (次).支持农村饮水安全、电

梯安全、新增停车泊位、体育公园及乡村文化广场建设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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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保障政府解决民生实事承诺兑现.

４．努力增收节支保运转,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面对减收增支压力,着重在收入管理上 “挖潜力”,在上级

支持上 “争口袋”,在过紧日子上 “扎篱笆”,在资金使用上

“求效益”,在基层运转上 “兜底线”,财政收支管理更加科

学规范.

加强收入预算执行.年初以来,受疫情及减税降费政策

等因素影响,我市财政收入曾一度处于下降区间,一季度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１６４％.为此,全市各地区、各

部门优化税源企业服务,积极帮助企业纾困发展,扎实推进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就业、招商引资等工作,努力培植

涵养税源.同时,推进存量基础设施项目盘活进度,加大组

织收入力度,确保应收尽收.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从５月份起,当月收入均实现正增长,累计收入降幅逐

月收窄并最终实现正增长,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税

收收入规模及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均位列全省

首位.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紧紧抓住国家特殊时期加大中央资

金支持力度的政策机遇期,深入推进 “三争取”工作.加强

与中央、省有关部门沟通汇报和对口衔接,成功入选国家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获得３年２４亿元中央财政支持;

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获得先期项

目资金１亿元.２０２０年,全市共争取上级财政专项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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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２５９２亿元,较上年增长５４％,有力支撑了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争取地方政府新增债券４２１亿元,有效支持了我

市 “两新一重”领域项目建设;争取发行再融资债券２４８７
亿元,有效缓解了政府债券本金偿还压力;争取中央新增直

达资金４０３亿元,切实保障了基层财政运转.

坚持常态化过紧日子.年初以来,全市把过紧日子作为

工作常态,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强

化内部约束,制定了 «沈阳市２０２０年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

出工作方案»,明确压减原则及范围.经各级预算部门认真

梳理预算项目,全市共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４８２亿元,

压减比例达到５７９％,压减资金全部统筹用于 “三保”保

障及其他急需刚性支出.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预算执行刚性,在保障政

府各部门基本运转、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在预算执行中加强

审核管理.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对收回的结余、沉淀资

金重新统筹安排,优先用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场主体、保基层运转等方向.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

性转移支付占比,市本级全年共下达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

移支付资金２５６１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１６１６亿

元,占比６３１％,较２０１９年提高６３个百分点.积极消化

财政暂付款５８亿元,完成年度任务.做好政府投资项目预

决算审 核 工 作,全 年 完 成 评 审 项 目 １１８８ 项,涉 及 金 额

１７９９亿元,促进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规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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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运转保障能力.严格落实国家明确的财政支出

保障顺序,对 “三保”支出需求优先足额安排.加大对四区

县 (市)扶持力度,全年下达各类补助资金１１９１亿元,较

上年增长１５７％;统筹调度资金２１３亿元,保障四区县

(市) “三保”、教师工资待遇及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

密切关注各地区财力水平及国库资金状况,督促辽中区等四

区县 (市)及皇姑区设立保障工资库款专户,确保工资及时

足额发放.全额承担四区县 (市)提高基层干部津补贴资

金,鼓励干部扎根服务基层.通过阶段性提高资金留用比

例、加快资金调度频次等方式支持各地区提升库款保障能

力.严格落实中央直达资金管理有关要求,及时将特殊转移

支付、抗疫特别国债等直达资金分解下达,确保资金直达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

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动财政内部管理效能提

升.围绕建立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管

理制度,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推进法治型财政建设.深入贯彻执行 «预算法»及 «预

算法实施条例»,牢固树立预算管理法治意识,依法提请市

人大审议我市债务限额及预算收支调整方案,完成全市资产

报告编报工作,预算管理各项工作在法治化轨道上推进.全

面贯彻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实施意见,维护人大权威.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及时将

３３３９张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等报表导入市人大预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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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监督系统中,提升财政信息透明度.严格落实市委审计委

员会、市委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求,坚持市本级预算执行审计

整改工作定期联席会商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存在问题,“一

个不落”地抓整改、促见效,做好预算执行的 “下半场”

文章.

推进制度型财政建设.制定科技、教育领域市与区县

(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科学合理划分市

与区县 (市)共同财政事权范围,重点向困难地区倾斜,促

进全市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均衡发展.巩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成果,下达辽中区等四区县 (市)乡镇省、市新增财力

返还资金１８亿元.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统筹财力

５０亿元转入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保障以后年度

预算收支平衡.继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按照 “谁支出、谁

负责”的原则,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

“双监控”,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管理和编制以后年度预

算的重要依据.制发我市 «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提升政府

采购公平公正水平.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开展企业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业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推进数字型财政建设.落实财政部、省财政厅关于财政

信息化工作部署及全市数字政府建设要求,积极开展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市本级各预算部门全部利用新系统编制

２０２１年部门预算.推进财政资金管理 “两个体系”建设,

配合市纪委监委强化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定期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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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文件、支付数据等信息,实现与 “沈阳正风肃纪监

督平台”“市大数据中心共享交互平台”的财政信息共享.

推进服务型财政建设.支持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

“万人进万企”“营商下午茶”等活动,主动靠前服务,了解

企业实际困难和诉求,助推企业良性发展.全面推进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改革,推行电子票据应用,实现手机银

行、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渠道缴款,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自

觉接受各方监督,结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完善相关支出预算和政策,不断优化

财政管理方式.强化财政宣传服务,全年更新门户网站各类

政策、动态及信息３５２１篇.组织第九届 “会计人才招聘

会”,为会计从业人员提供优质服务.继续巩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

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锤炼财政干部队伍作风品质,

为更好地完成财政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不竭动力.

(二)２０２０年预算收支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３６１亿元

(快报数,下同),增长０８％,完成年初预算的９８８％.其

中:税收收入６０１１亿元,增长２５％;非税收入１３５亿元,

下降 ６１％.税 收 收 入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比 重 达 到

８１７％,较上年提高１４个百分点.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７４１亿元,增长２５％.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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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６１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４０７９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含结转,下同)２８２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６４亿

元、调入资金１０２９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１４亿

元,总收入合计１５３２９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７４１亿

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３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１６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３６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４０６亿元,总支出合计１５３２９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２亿元,下降１５６％,完成

年初预算的９０％.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５１亿元,

增长７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７２亿元,加上下级上解收入３９２７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４０７９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２６５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１９６４亿元、调入资金４１８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５０亿元,总收入 合 计 １１８７３ 亿 元;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４５５１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３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２８４１亿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４２６亿元、一般债务转贷

支出１３５６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结转下

年支出 ３６９ 亿元,总支出合计 １１８７３ 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预备费支出４亿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

机构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疫苗购置、隔离酒店及隔离点设

置、第六人民医院应对疫情改扩建工程等疫情防控支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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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维稳支出.

２０２０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重点科目支出情况:

教育支出２１７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２９９亿元,市本级用于教育方面资金共计５１６亿元.主要

是:投入４６亿元,支持区县 (市)落实教师工资待遇.投

入２４亿元,继续实施学前教育奖补政策,支持普惠性幼儿

园建设及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投入７６亿元,支持校舍安

全、专用教室等硬件设施提升.投入２３亿元,落实免学

费、助学金等扶困助学政策,进一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标准,扩大资助范围,每年受益学生达８８万人.投入

６９亿元,落实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政策,保障各级各类学校

良好运转.投入３８亿元,支持中德学院建设、沈阳职业技

术学院 “双高”建设等职业教育发展.投入０２亿元,支持

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

科学技术支出１３６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１１亿元,市本级用于科学技术方面资金共计１４７亿元.

主要是:投入２５亿元,支持中航发燃气轮机项目建设.投

入１５亿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群

体.投入１４亿元,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智能升级示范

项目,保障重点产业创新需求.投入０８亿元,支持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推动重大创新平台与国家重大专项持续发展.

投入０３亿元,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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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１８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

以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２６亿元,市本级用于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方面资金共计１４４亿元.主要是:投入３４
亿元,支持中街国家级步行街提升改造、盛京皇城５A景区

创建、老北市改造提升、市博物馆修缮等历史文化名城项目

建设.投入０５亿元,对２４家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企业给予

补贴,并向百姓发放文化旅游和体育惠民消费券,推动旅游

企业复工复产.投入０８亿元,用于南满医学堂旧址、故宫

清代纺织品等国家级文物修缮和文化场馆运营补助.投入

０７亿元,开展免费公益电影放映、公益演出等惠民活动,

举办线上马拉松、篮球普及、全民武术节等群众体育活动.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４６３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

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３１５亿元,市本级用于社会保障

和就业方面资金共计１７７８亿元.主要是:按时足额发放企

业、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并将标准分别提高５％和４％.

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及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阶段

性纳入价格临时补贴联动机制保障范围,并将每月补贴标准

阶段性提高１倍.落实各项稳就业政策.保障城乡低保及低

收入家庭、城乡特困人员、重点优抚对象、残疾人等群体应

享受待遇落实.支持退役士兵安置、军队移交地方离退休干

部和无军籍职工人员经费补助等各项政策落实.

卫生健康支出４３２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９８亿元,市本级用于卫生健康方面资金共计５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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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投入７６亿元,保障全市疫情防控物资储备以及医

疗救治设备购置、疫苗购置、传染病医疗救治中心建设、定

点救治医疗机构及其他公立定点医疗机构正常运转、公共卫

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防疫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发放补助、确诊及疑似病例患者个人负担部分财政全额补

助等工作落实.投入２１亿元,确保城乡３８４万参保人员医

疗待遇落实,并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年５５０元.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４９亿

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７４元.投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补助资

金２８亿元,惠及我市１８７万名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人员.

投入市属公立医院人员经费补助资金４亿元,确保市属公立

医院正常运转.

节能环保支出９８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以及在城乡社区、农林水等科目中核算的支出４５８亿元,

市本级用于污染防治方面资金共计５５６亿元.主要是:落

实燃煤锅炉拆除、改造及居民散煤替代补贴政策;支持卫

工、细河、白塔堡河管渠清淤,细河铁西段水系综合治理;

支持污水污泥处理、污水管网等工程建设.

城乡社区支出３６９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补助各地

区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住房保障、债

务还本等科目中核算的支出１２７５亿元,市本级用于城市建

设方面资金共计１６４４亿元.主要是:推进地铁２号线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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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３号线、４号线工程建设,地铁１０号线投入运营.支持

浑南大道、胜利大街、四环棋盘山隧道等快速路续建工程;

支持云龙湖桥及长安桥接线路改造;支持启动沈白铁路沿线

征地拆迁.支持排水防涝二期、雨水管渠及泵站改造、水系

排水出口改造、管渠清淤等工程实施.支持新建农村饮水安

全设施、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公路维修改造等项目实施.

农林水支出１１１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补助各地

区转移支付资金３９７亿元,市本级用于农林水方面资金共

计５０８亿元.主要是:支持决战脱贫攻坚,继续扶持已脱

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６０个省级重点贫困村.投入７７亿

元,用于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投入５９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利用和保护性耕

作.投入２７亿元,支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动物防疫等农业生

产发展.投入３２亿元,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畜禽

粪污综合治理等.投入９５亿元,支持美丽示范村建设,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投入３７亿元,支持林业绿化项目建设.

交通运输支出１１９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

金３６亿元,市本级用于交通运输方面资金共计１５５亿元.

主要是:推动 “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公路新建及维修改

造等.支持更新新能源、清洁能源公交车和农村客运车辆

等.推动改善农村公路网及消除县乡公路危桥隐患.加快推

进我市客运枢纽站、公交场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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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支出２３亿元,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２５亿元,市本级用于住房保障方面资金共计２５５亿元.

主要是:投入８亿元,开展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支持民

欣家园、克俭小区等保障房收购及装修,保障暖房、棚户

区、老旧小区、电力弃管小区用电设施等重点民生工程改造

建设.发放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

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等公租房租赁补贴.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５８３亿元,

增长１７１％,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７５３％.其中:土地出让收

入５５０亿元,增长１９％.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５３３８亿元,

增长２４６％.其中:城乡社区支出４７４１亿元,增长１９５％.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５８３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１３１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８０３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９４４亿元、调入资金２３亿元,总收入合计７７３１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５３３８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０３亿

元、调出资金８１４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７７８亿元、结

转下年支出７９８亿元,总支出合计７７３１亿元,实现收支

平衡.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３２２亿元,增长２１５％,完

成年初预算的１５４８％.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２２３１亿元,

增长２３５％.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８１５亿元,增长

３２７％.其中:城乡社区支出１５４５亿元,增长２０２％.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３２２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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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０９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７６２亿

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９４４亿元、调入资金０１亿元,总

收入合计４１６９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８１５亿元,

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０３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５７４亿元、调

出资金２７５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５５８亿元、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２２６亿元、结转下年支出７１８亿元,总支出合计

４１６９亿元,实现收支平衡.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市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３亿元,下降８３１％,主要是上年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

垫高同期基数,其中:利润收入０８亿元、股利股息收入

００１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１３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０９亿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１９亿

元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４９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２亿元,下降９４８％,

主要是按上级要求清算收回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以及上年一次性支出垫高同期基数等影响,加上调

出资金及结转下年支出３７亿元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计４９亿元.

市本级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０５亿元,下降

６６２％,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下降影响.其中:利润收

入０５亿元、其他收入００１亿元,加上上年结余收入及上

级补助收入１９亿元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２４
亿元.

—０２—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７亿元,下降７９７％,

主要是按上级要求清算收回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加上调出资金、补助下级支出及结转下年支出

１７亿元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２４亿元.

４．全市社保基金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７８２２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７８０６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４７３１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９９４亿元.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４７８１亿元.

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开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由省级统一集中管理,实行 “收支两条线”全额缴拨,省级

统收统支,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由省兜底

弥补.

(三)政府债务情况

１．债务余额情况.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１７７８３亿元,控制在省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２０６０２亿

元以内,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首次处于绿色安全区域.从

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务９６４９亿元,专项债务８１３４亿元;

从政府级次看:市本级４８７３亿元,区县 (市)１２９１亿元.

２．债券发行情况.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发行政府债券

２９０８亿元.从债务性质看:一般债券１９６４亿元,专项债

券９４４亿元;从债务用途看:新增债券４２１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２５５亿元,专项债券１６６亿元,主要用于宝马新

工厂配套基础设施、排水防涝二期及地铁等建设项目;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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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债券２４８７亿元.

３．债务还本付息情况.全市计划偿还政府债务本息

３１１８亿元,当年实际偿还３２３亿元 (含再融资债券偿还本

金２４８７亿元),完成全年应偿还政府债务本息的１０３％,

其中:本金２５８亿元,利息６５亿元.２０２０年,我市完成化

债２３１４亿元,超额完成省下达的２１６６亿元化债任务.

(四)中央直达资金情况

２０２０年,上级分配我市直达资金２８７２亿元,包括参

照直达资金管理的资金２４５２亿元,特殊转移支付２２２亿

元,抗疫特别国债１１５亿元以及正常转移支付８３亿元.

其中:新增直达资金４０３亿元,主要是新增特殊转移支付

补助１７９亿元、抗疫特别国债１１５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补助等民生类转移支付补助６６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３６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０７亿元.

上级分配我市中央新增直达资金４０３亿元中,市本级

６８亿元,主要用于:省传染医疗救治中心建设１亿元、防

疫物资采购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疫情防控补助１２亿元、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０５亿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

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补助０２亿元、就业补助０４亿

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０８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补助１４亿元、退役军人安置０８亿元、困难企业军转干

部参战参试人员生活补助及破产单位整体移交补助０４亿

元、重点企业贷款贴息０１亿元、医疗救助补助００２亿元.

—２２—



各地区３３５亿元,已全部分配下达.

以上有关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２０年沈阳市预

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沈阳市预算草案».上述预算执行数据

在财政决算后将会有所变化,届时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总体来看,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减收增支因素激

增、财政收支压力凸显的困难形势下,全市财政实现平稳运

行,各项重点支出需求得到有效保障,这是市委科学决策、

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大力指导、强化监督的

结果,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勠力同心、拼搏进取的结果.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财政面临

的困难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

策及疫情不确定性等因素将为全市财政收入预算执行增加一

定难度;全市财力规模与支出需求还不匹配,部分省、市确

定的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保障压力仍然较大;个别专项资金使

用效益仍需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还需加力;县域地区财政运

行困难,局部风险仍需密切关注.为此,我们将高度重视,

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２１年预算安排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周年,是 “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以及做好财政相

关工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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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财政运行压力和发展契机并存.一方面,错综复

杂的外部环境仍将为财政平稳运行带来诸多挑战和困难;新

的税收增长源仍有待涵养培育;深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也将

对财政收入增长带来较大压力.同时,就业、教育、卫生、

养老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支出仍需持续加力;落

实扩大内需战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县域经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支持重

大项目建设等任务仍需大量财政资金予以保障,财政支出任

务仍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党中央、省委、市委明确的

“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２０２１年重点工作任

务,为全市财政工作打开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努力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建设 “一枢纽、

四中心”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开展,将进一步为财政事业积攒

发展后劲;“十三五”期间,全市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发展

活力持续增强、开放格局不断拓展、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的良

好局面,也为扩展增进财政实力、保持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坚

实基础.

为此,我们将紧紧抓住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围绕推动

沈阳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努力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总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工作部署以及市人大

各项决议,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

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市迈好 “十四五”开局第

一步,展现振兴新气象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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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２０２１年全市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

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策部

署,聚焦补齐 “四个短板”,扎实做好 “六项重点工作”,继

续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围绕推动新

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总目标,建设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建设 “一枢纽、

四中心”,支持打造数字沈阳、智造强市.增强财力保障,

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突出重点强化资

金引导扶持,多措并举推动重点领域改革,统筹兼顾优化基

本公共服务,构建高效安全的现代财政运行体系,确保 “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二)２０２１年财政收支政策和重点支持方向

为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认真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要求,结合市人大

对重大政策及财政预算编制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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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落实各项支出政策,并纳入预算保障范围,实现支出

政策、项目及预算资金的统筹衔接.

收入预算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充分考虑宏

观经济形势下经济指标完成预期;充分考虑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一系列重点工作实施对全市经济的

增长拉动作用,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７２９
亿元,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６４９２亿元,增长８％.

同时,持续做好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

公共预算的统筹衔接,强化存量资金、资产盘活力度,积极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支持,保障全市财政

收支平衡.

支出预算方面,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关于 “政府过紧日

子,让群众过稳日子”要求,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

识,严格落实支出保障顺序,全力保障基层运转,兜牢 “三

保”底线.按照 “十四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以及２０２１年全市重点工作任务,坚决落实扩大有效投资、

建设创新沈阳、全面深化改革、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水平开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

动文化强市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

支出任务,２０２１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８８６２亿元,

可比增长４６％.

２０２１年财政重点支持方向为:

１．着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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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

投资,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增强投资增长后劲.

支持提振消费需求.围绕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支持实施消费升级计划,推动传统商业街区和重点商圈改造

升级,优化消费环境,增强辐射周边城市地区能力.支持开

展促消费系列活动,鼓励直播电商、夜经济、小店经济等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生活性服务

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提升商贸流通、文化体育、健康

养老等服务业供给,推动生产要素向更具前景、更具活力的

消费领域转移和集聚.支持进一步挖掘县乡消费能力.

支持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树立招商为要、项目为王、落

地为大理念.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落实我

市振兴实体经济和扶持产业发展等系列政策.支持建设国家

先进制造中心,推动做好改造升级 “老字号”、深度开发

“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服务业发展壮大以及军民深度

融合发展,保障宝马新工厂、中航发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

建设.

支持加强对外合作.继续支持 “一带一路”东通道枢纽

建设,保障中欧班列以及国际航线常态化运行需要,鼓励重

点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外商投资引进.

推进深度参与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支持出口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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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务外包等产业发展.支持优化开放平台通道,推动加

快中日产业园和中韩科技园建设,促进区域交流合作.

２．着力强化资金引导扶持,促进 “创新沈阳”加快建

设.支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数字沈阳、智造强

市,坚持创新在振兴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

支持提升创新能力.坚持引育并重、量质并举,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对智能升级示范项目、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等给予财政补助支持,培育壮大创

新主体.支持加快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等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支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生物医药、航空产

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支持

高校院所在新兴产业领域加快学科专业建设,增强自主创新

科研能力.

支持提升供给能力.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引导作用,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发展方向,支持加快强链、补链、畅

链、护链,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围绕技术体

系、创新产品和产学研合作等布局重大项目,支持沈阳产业

技术研究院、机器人未来城、升级版东北科技大市场等项目

建设.支持突破一批 “卡脖子”技术,推进产业技术创新.

加强防疫产品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推进疫情防控科技

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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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优化创新环境.加强财政科技投入与银行信贷、创

投基金等社会资本结合,形成多元投入机制,增强财政科技

投入的引导放大作用.支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工业互

联网与传统产业发展融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鼓励科技创新项目

对接与合作.支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落实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等政策,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３．着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促进发展动能加速释放.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持续为企业

降本减负.推动 “一网通办”再提标,深化 “万人进万企”,

积极开展 “一联三帮”,提高财政政务服务水平.支持数字

政府建设,推动政府决策水平、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效

率进一步提高.按照全省 “互联网＋政府采购”工作部署,

创新政府采购交易模式和管理手段,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

效能.支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

工作,为全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服好务.

支持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支持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积极统筹资金、资产,推动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有效

加强市属企业债务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国资预算管理体制,

进一步做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和国资收益收缴,研究推

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股权划转.合理安排国有资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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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保障厂办大集体改革、“僵尸企业”处置等工作

落实.

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支持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

政府引导基金放大效应,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跟进投入,鼓励

基金投资企业落户沈阳,实现股权收益和地方收益合作共

赢.优化引导基金管理体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用航

空、智能制造等专项基金组建,不断扩大引导基金规模.支

持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政府与银行、证券、保险

等金融机构协力共促发展的良好氛围.鼓励企业多元化利用

资本市场融资,对企业改股、上市融资、利用债券和资产证

券化融资等给予补助支持.支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进程.支持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对种植业、畜牧业养殖等

政策性保险给予补贴,稳定农业生产.

４．着力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民生福祉稳步提升.

坚持共建共享,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

出效率,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支持优化生态环境.支持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推进

建成区４０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拆除工作.推进北沙河、白

塔堡河等重点流域治理.支持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落实

林业生态建设三年工作计划,保障完善沈阳西北防风阻沙带

建设、修复棋盘山林地以及植树造林等项目实施.支持实现

南北运河慢道互联互通,推动沿线绿化景观提升及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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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提升村容村貌.

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支持建设国家现代综合枢纽,

利用以沈阳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集聚优势,汇聚更广范围、

更高层次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围绕建设以沈阳为中心的

现代化都市圈,支持桃仙机场二跑道、沈白高铁、沈丹铁路

迁建等项目以及沈飞机场、东塔机场搬迁等项目.支持推进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空间.支持推

进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加快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续建地铁、完善快速路系统、解决交

通堵点以及完善排水系统.支持办好１６件民生实事,支持

推动租赁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户外健身设施配

置、棋盘山山地马拉松道路建设、供热燃气供水老旧管网新

建改造、居民小区供水二次加压设施改造、公交线路优化调

整、国省干道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

造、为重点群体老人安装智能烟感、燃气装置及智能水表等

项目实施.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完善

财政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支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加大资金投入,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落实国家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

兴的意见,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保障

支农资金投入.支持高标准农田及设施农业建设,提高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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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动物防疫、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确保百姓 “米袋子”和 “菜篮

子”不出问题.支持开展美丽示范村、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农村公路、重点村屯整治等乡村建设行动.支持实施县域经

济倍增计划,推进中心镇建设,发挥财政资金激励保障作

用,落实 “飞地经济”奖补、乡镇招商引资经费补助、乡镇

人员经费补助等帮扶政策,提升困难地区 “造血”能力.

支持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坚持就业优先,加大对重点行

业、重点群体、困难群体等就业支持力度.落实企业养老保

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提标

政策,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平稳运行.支持加快建设健康沈

阳,推动深化基本药物、公立医院等卫生领域改革,做好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等相关工

作.继续做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促进住房租赁市

场健康、平稳发展.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加大财政补助力

度,确保社会救助、养老服务、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政策待

遇及时足额兑现.

支持提供优质社会公共服务.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省、

市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各项工作部署,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资金需求,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支持健全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以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提升

应对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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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新增城乡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创建新优质均衡 (示

范)学校以及中小学校理化实验室提质升级等民生实事落

实,推进普通高中改革及驻沈高等院校 “双一流”建设.支

持建设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深入实施 “文化＋”策略,推

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保障故宫展品陈列馆、周恩来少年读

书旧址等基础设施维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文化强市建设,

支持办好建党１００周年庆祝活动和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丰富

百姓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三)２０２１年收支预算草案

按照上述预算编制指导思想、财政收支政策及重点支持

方向,对２０２１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

１．一般公共预算草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７７２９亿元,增长５％.其中:税收收入６４９２亿元,增长

８％;非税收入１２３７亿元,下降８３％.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７２９亿元,加上已确定的

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０７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３６亿

元、调入资金３１亿元,并扣除上解上级支出１９４１亿元

后,当年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规模为８８６２亿元.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安排８８６２亿元.其中: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

移支付安排９８１亿元,地方财力安排７８８１亿元.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５亿元,增长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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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非税收入.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５亿元,加上下级上解

收入４０７３亿元、已确定的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０７亿元、调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０亿元、调入资金０８亿元,并扣除上

解上级支出１９４１亿元、补助下级支出２０４亿元后,当年可

供安排支出的收入规模为３７５７亿元.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安排３７５７亿元.其中: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

转移支付安排５０４亿元,地方财力安排３２５３亿元.主要

科目支出安排情况:教育支出２５７亿元、科技支出１９４亿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５２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５８１亿元、卫生健康支出３７８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６１亿元、城乡社区支出２５５亿元、农林水支出１６５亿

元、交通运输支出８１亿元、住房保障支出２３９亿元、预

备费５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

排５０２５ 亿元,下降 １３８％.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

４８０８亿元,下降１２６％.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５０２５亿元,加上已确定

的上级补助收入０４亿元及上年结余收入７９８亿元,并扣

除上解上级支出０３亿元后,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５８２４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５７９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１８７６亿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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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１８０亿元,下降１９３％.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１８７６亿元,加上已确

定的上级补助收入０４亿元、下级上解收入０１亿元及上年

结余收入７１８亿元,并扣除上解上级支出０３亿元及补助

下级支出１３２亿元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２４６４
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安排２４４３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安排１３１亿元,其中:当年利润收入０９亿元、当年产

权转让等收入９６亿元、上年结余收入２４亿元、上级补助

收入０２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１３１亿元,

其中: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５９
亿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２３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１８亿元、调出资金３１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５２亿元,其中:当

年利润收入０３亿元、当年产权转让收入２５亿元、上年结

余收入２２亿元、上级补助收入０２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安排５２亿元,其中: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

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４１亿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０１ 亿 元、调 出 资 金 ０８ 亿 元、补 助 下 级 支 出 ０２
亿元.

４．社保基金预算草案.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

７５３６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８５１１亿元.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安排４１８３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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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１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安排５０８３
亿元.

以上有关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２０年沈阳市预

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沈阳市预算草案».

三、２０２１年财政重点工作

２０２１年,全市财政工作将认真落实中央、省以及市委、

市人大各项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增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

力,为我市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１．坚持精明理财,提升财政资金保障能力.持续推进

减税降费,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紧盯全年收入预算执行目

标,督促各地区、各部门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切

实担负起收入预算执行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入,

积极扩大财政收入规模,努力提高税收收入占比.围绕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一枢纽、四中心”等

具体部署,增强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财力保障,促进经济社

会事业稳步发展.加大长期低效运转、闲置的政府资产处置

盘活力度,积极推进存量基础设施项目盘活取得进展.加大

对沉淀专项资金及各部门按原用途难以使用的结余资金统筹

力度,重点向基层 “三保”、疫情防控、债务还本付息等刚

性支出倾斜.围绕 “两新一重”领域,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

付、地方政府债券等资金支持,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做好项目

储备和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工作,努力提高项目申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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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扩展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渠道.

２．坚持精细理财,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意识.坚持将过

紧日子和厉行节约精神贯穿预算执行全过程,精打细算,讲

求绩效.坚持 “先生活、后生产”,从严控制非急需非刚性

支出,确保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坚持

“无预算,不支出”,严格审核控制追加预算.坚持 “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严控超出规划和财力项目实施.督促各项

目主管部门强化资金管理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尽早按计划

完成相应实物工作量,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实效.

３．坚持依法理财,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入贯彻

实施 «预算法»及 «预算法实施条例»,提升预算管理工作

规范化水平.严格落实 “定期报告＋重点关注”预算执行监

控,动态掌握各地区 “三保”支出、养老金发放、债务还本

付息等情况.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力倾斜和资金调度力度,

做好中央直达资金监管,完善资金监管台账,确保资金精准

直达受益对象,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按照年度债券发行

计划,做好再融资债券发行工作,继续开展银政合作,缓解

全市政府债务本金偿还压力.统筹各类资金,稳步推进债务

化解,确保按期完成化债任务.继续统筹分配市本级提取土

地 “三金”,增强困难地区防范抵御风险能力.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严禁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４．坚持科学理财,推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持续深化

预算绩效管理,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逐步将一般公共预

—７３—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范畴,稳步搭建预算绩效管理完整体

系.巩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成果,继续向基层倾斜.按照省财政厅工作安排,加快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进程,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增强

预算编制执行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政府工程预决算

审核、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等管理体系,推动行政事业

单位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加强对预算部门财务基础工作的指

导和培训.

５．坚持以财辅政,打造作风过硬财政队伍.牢固树立

政治机关意识,坚持以政统财、以财辅政,增强 “财”为

“政”服务的自觉性.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财政工作的前

瞻性、敏感性,既把握宏观大势,又精准落实政策.坚持党

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增强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

题能力,把市委要求部署贯穿到财政工作各方面.坚决落实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政协各项议

案、建议和提案.积极配合人大推进预算联网监督,有序推

进财政资金管理 “两个体系”建设,做好各级各类审计问题

整改,加强与人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协调互动及信

息共享.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加强日常监管,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氛围.统筹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财政干部解放思想、实干担当精神,坚决扛起抓落实责

任,以真抓促落实,以实干促实效.

—８３—



各位代表,２０２１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沈阳

全面振兴发展的关键之年,站在新起点,展望新征程,我们

既深感责任重大,也坚信前景光明.全市财政部门将继续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

市委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坚定信心,顽强拼搏,为实现沈阳新时代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不懈奋斗!

—９３—



沈阳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印发

(共印１２００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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